
2015年钦州市人民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责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　　施　　内　　容
	总投资
	资金来源（万元）
	实施时间
	牵头单位及配合单位
	职　　　责　　　分　　　工

	
	
	
	
	中央财

政补助
	自治区

财政补助
	市本级

财政安排
	县区财

政配套
	其他
	
	
	

	
	
	合计（65项）
	428480
	215064
	86956
	9516
	17179
	99765
	
	
	

	一
	社保惠民工程
	小计（8项）
	81336
	56631
	16940
	864
	2421
	4480
	
	
	

	1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全市城乡居保参保总人数100万人以上，其中发放待遇人数30万人以上
	38800
	23760
	7674
	774
	2112
	448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拨付市级配套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辖区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完成参保人数为灵山县35万人、浦北县27万人、钦南区14万人、钦北区24万人；负责筹集配套资金

	2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从2015年1月1日起城乡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差分别达到260元、110元以上
	39746
	32396
	735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指导和协调县区民政部门做好城乡低保对象资格审核，按时发放低保资金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根据主管部门的分配意见下拨上级下达的城乡低保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城乡低保对象认定及资金管理发放工作

	3
	农村幸福院建设
	新建85个农村幸福院
	510
	255
	255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争取自治区对项目支持，督促指导县区开展幸福院项目建设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根据主管部门的分配意见下拨上级下达的项目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建设

	4
	农村居民住房政策性保险
	为全市79.6万户农村居民办理住房政策性保险
	907
	
	681
	37
	189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配合自治区开展全市农村居民住房政策性保险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保险费用并按时划拨

	5
	残疾人托养“阳光家园计划”补助
	对780名重度残疾人的托养和日间照料给予补助1000元/人·年
	78
	
	78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残联
	制定全市任务指标，督查检查县区任务完成落实情况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根据主管部门的分配意见下拨自治区下达的项目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做好扶持对象的落实及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6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对16720名重度残疾人提供每人每年360元护理补贴
	602
	
	429
	53
	12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残联
	制定全市任务指标，督查检查县区任务完成落实情况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拨付市级配套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做好扶持对象的落实及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7
	乡镇敬老院维修改造
	完成17个乡镇敬老院维修改造任务
	224
	
	224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完成年度乡镇养老院维修改造任务（彩票公益金项目）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根据主管部门的分配意见下拨上级下达的项目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实施养老院项目维修改造

	8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扶特扶项目
	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和计划生育（伤残和死亡）家庭发放奖励（特别）扶助金
	469
	220
	249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做好扶助资金分配方案，报市财政局下拨；督促县区及时发放到位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根据主管部门的分配意见下拨上级下达的奖扶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将奖扶资金按时发放给对象

	二
	健康惠民工程
	小计（6项）
	177623
	96946
	30314
	2443
	8614
	39306
	
	
	

	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参合人数323.8285万人，参合率超过自治区达到95%以上的目标要求。年筹资标准470元/人，其中个人自筹90元、各级财政补助380元
	152199
	86786
	27192
	1735
	7342
	29145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牵头组织制订全市新农合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并组织指导各县区实施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负责向上级申请新农合补助资金，落实拨付市本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新农合筹资工作

	2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实施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障工作
	9805
	
	
	
	
	9805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人社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加强监督管理，协调做好保费拨付，做好年度考核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民政局，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钦州中心支公司，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拨付并督促县区及时拨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2）市民政局根据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3）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钦州中心支公司负责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理赔工作；（4）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抓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1）
	新农合大病保险
	参合人数323.8285万人，按28元/人标准筹集大病保险保费
	9067
	
	
	
	
	9067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实施新农合大病保险，督促各县区及时划拨保费，加强监督管理，做好年度考核工作；协助保险公司做好保费的赔付工作及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一站式即时结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民政局，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钦州中心支公司，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督促县区及时拨付保险资金；（2）市民政局根据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3）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钦州中心支公司负责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理赔工作；（4）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保费的筹集及拨付，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2）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参保人数24.6万人，按30元/人标准筹集大病保险保费
	738
	
	
	
	
	738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镇居民保险，负责保费的筹集及拨付，加强监督管理，做好年度考核工作；完成市直参保人员3.2万人；协助保险公司做好保费的赔付工作及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一站式即时结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民政局，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钦州中心支公司，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审核划拨保险资金；（2）市民政局根据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3）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钦州中心支公司负责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理赔工作；（4）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辖区内城镇居民大病救助医疗保险推进工作，参保人数：灵山县8.6万人、浦北县5万人、钦南区4.2万人、钦北区3.6万人

	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为群众免费提供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报告与处理、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健康管理、卫生监督协管和中医药服务利用等服务
	11059
	8845
	1423
	172
	619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领导、统筹协调、监督管理和效果评估，做好督导和绩效考核工作；负责组织对各县区师资人员以及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对县区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行技术指导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拨付市级负担资金，配合开展绩效考核；（2）各县区政府配合牵头单位抓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落实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4
	地中海贫血防治
	实施地中海贫血防治项目，推进母婴健康“一免二补”幸福工程，全市婚前医学检查率（如结婚登记不下放乡镇为90%、如下放到乡镇级为50%），推进农村孕产妇产前筛查及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2005
	
	1443
	54.8
	151
	356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积极开展地中海贫血一级预防工作，重点做好宣传倡导、健康促进、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等工作，动员计划怀孕的妇女和孕妇接受婚前医学保健、孕期服务

	
	
	
	
	
	
	
	
	
	
	配合单位：市民政局、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民政局负责做好婚检和地中海贫血防治工作宣传，负责向结婚当事人发放《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申请表》，积极动员和告知结婚当事人参加免费婚检；（2）市财政局负责将市级负担免费婚检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按时拨付；（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本县区地中海贫血防治及“一免二补”工作，确保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5
	艾滋病防治
	到2015年底，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基本遏制，艾滋病新发感染数比2010年减少25%，艾滋病病死率下降30%
	2031
	919
	200
	410
	502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指导有关部门制订艾滋病防治工作年度计划、工作方案并提供技术支持；协调解决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承担艾滋病防治工作信息沟通和联络工作，承办召开的会议和重大活动，督查落实等事项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防艾委成员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应由市本级财政承担的艾滋病防治经费，并根据主管部门的分配意见下拨上级补助资金；（2）市防艾委成员单位根据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贯彻落实艾滋病防治工作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制定艾滋病防治工作规划和措施

	6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为2.08万对符合生育政策的计划怀孕的农村夫妇（含流动人口）进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数量、资金以自治区下达文件为准）
	524
	396
	57
	72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下拨市级配套经费

	三
	教育惠民工程
	小计（10项）
	36095
	8095
	22012
	1533
	2588
	1867
	
	
	

	1
	职业技能培训
	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登记失业人员、城乡未能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等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836
	
	836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人社局负责职业培训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2）各县区政府（管委）指导和督促县区人社部门做好职业培训补贴对象或定点培训机构申请培训补贴资金的审核工作，审核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示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人社局、财政局
	（1）市财政局、各县区财政局负责资金拨付；（2）各县区人社局配合牵头单位抓好职业技能培训

	2
	学前教育推进工程
	建设钦州港东港区第一幼儿园、灵山县平南镇中心幼儿园、灵山县平山镇中心幼儿园，项目总投资1458万元，2015年完成投资600万元
	1458
	1205
	
	
	253
	
	2015年1月－2016年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灵山县、钦州港区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灵山县政府、钦州港区管委负责组织项目实施

	3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建设开工86个单项工程，校舍总建筑面积11.35万平方米，2015年完成1000万元
	17617
	
	16092
	
	1525
	
	2014年9月－2016年7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布置项目实施、督促检查等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督促落实县区财政配套资金、项目实施、督查等工作

	4
	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建设合浦师范实训基地和示范特色职业院校建设
	500
	
	5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布置项目实施，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

	5
	农村义务教育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资助
	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小学生每生每年补助1000元，初中（特教）生每生每年补助1250元
	8100
	4050
	3240
	
	81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布置项目实施、督促检查等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债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督促落实县区财政配套资金、项目实施、督查等工作

	6
	普通高中免学费
	免除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学生学费
	134
	
	134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申请、审核、发放等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水库移民管理局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市水库移民管理局负责库区移民子女身份的认定

	7
	中职学生免学费
	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1－3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2500
	2000
	5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落实、核验、监管等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

	8
	高校国家助学金项目
	按规定的补助标准，资助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500名，资助标准为平均每生每年3000元
	1050
	840
	21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钦州学院
	负责宣传政策、教育学生，组织开展本校国家助学金的评选、发放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将上级下达的国家助学金经费预算及时拨付所属高校

	9
	钦州学院搬迁工程
	将钦州学院整体搬迁到滨海新城新校区，从2015年秋季学期起正式招生办学
	2100
	
	500
	1533
	
	67
	2015年

3－12月
	牵头单位：钦州学院
	负责教学设备、实验设备、图书资料、数字网络、生活设施等拆迁和运输；负责向自治区、市政府有关部门争取政策和资金专项支持

	
	
	
	
	
	
	
	
	
	
	配合单位：北部湾大学建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负责配合牵头单位实施搬迁工程

	10
	白石湖小学
	建筑面积7564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2015年计划投入1800万元，争取开工建设
	1800
	
	
	
	
	18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
	负责项目融资及建设工作

	
	
	
	
	
	
	
	
	
	
	配合单位：市教育局
	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

	四
	强基惠民工程
	小计（7项）
	27384
	10594
	7304
	
	2450
	7036
	
	
	

	1
	贫困村屯级道路建设
	修建贫困村屯级道路50公里
	1600
	
	800
	
	8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扶贫办
	制订项目计划，组织协调并指导县区扶贫部门组织项目实施，强化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落实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2
	农田水利建设
	改造防渗渠道200公里，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7.5万亩
	5000
	2100
	2100
	
	500
	3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和评审，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建设内容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落实项目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3
	农村安全饮水
	解决12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6600
	4800
	1200
	
	6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制定项目总计划和组织实施，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年度内解决12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4
	中小河流治理
	治理中小河流3公里
	500
	400
	50
	
	5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和评审，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建设内容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落实项目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5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完成10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000
	
	500
	
	5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和评审，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建设内容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落实项目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6
	水库移民新村建设
	新建水库移民新村33个，续建移民新村43个，村屯道路7条9.43km
	4264
	1610
	2654
	
	
	
	2015年

4－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库移民管理局
	负责编制项目计划，监督、指导、检查各县区实施水库移民新村建设工程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
	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监管等

	7
	农网改造升级
	新建35kV线路13km，扩建35kv变电站两座，新增变电容量20MVA；新建和改造10kv线路314km，配变116台，总容量3MVA；低压线路长度270km；户表8830块
	8420
	1684
	
	
	
	6736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钦州供电局
	负责制订项目计划，组织协调并指导项目实施，筹措资金并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加强资金监管等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
	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五
	土地整治惠民工程
	小计（1项）
	890
	
	800
	90
	
	
	
	
	

	1
	农村土地整治
	实施灵山县三隆镇大马村等2个村土地整治项目，2015年完成投资800万元；实施钦北区大垌镇大塘村委土地整治项目，2015年完成投资90万元
	890
	
	800
	90
	
	
	2014年－2016年12月
	牵头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灵山县、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督促灵山县财政局及时拨付灵山县三隆镇大马村等2个村土地整治项目资金，及时下达钦北区大垌镇大塘村委土地整治项目资金预算，加强资金监管等；（2）灵山县政府配合协调本县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纠纷调处工作等；（3）钦北区政府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本区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1）
	灵山县三隆镇大马村等2个村土地整治项目
	土地平整1046亩，灌溉与排水工程51.455公里，田间道路46.195公里，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100株，以及新农村建设等工程。项目总投资2948.76万元，2015年完成投资800万元
	800
	
	800
	
	
	
	2014年－2016年12月
	牵头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灵山县政府
	（1）市财政局督促灵山县财政局及时拨付项目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灵山县政府配合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纠纷调处工作等

	（2）
	钦北区大垌镇大塘村委土地整治项目
	灌溉与排水工程2440米，田间道路1255米，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新建下田坡道4处，其它工程：新建挡土墙一处共65m，新建晒谷场一处700m2。项目实施规模36.3067公顷，2015年完成投资90万元
	90
	
	
	9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及时下达项目资金预算，加强资金监管等；（2）钦北区政府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六
	安居惠民工程
	小计（13项）
	67672
	13026
	4067
	3363
	740
	46476
	
	
	

	1
	新建公共租赁住房
	新建公共租赁住房2000套（其中：乡镇中小学教师公租房600套，乡镇卫生院公租房200套，政府投资公租房1200套）
	27883
	6800
	767
	800
	
	19516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相关手续的审批，督促项目业主按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开工及加快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滨海置业集团公司，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发改委负责项目立项审批工作；（2）市财政局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3）市国土资源局按照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完成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4）各县区政府（管委）、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按照与市政府签订的2015年责任状和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加快落实项目用地和办理项目的前期手续，确保项目于6月底前实现进场动工，9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加快施工进度

	2
	城市棚户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1500户
	18285
	2327
	525
	
	
	15433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职责：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相关手续的审批，督促项目业主按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开工及加快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工信委、国资委、征收办、开投集团公司、滨海置业集团公司、钦州临海工业投资公司，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发改委负责项目立项审批工作；（2）市财政局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3）市国土资源局做好项目用地指标申请工作和有关的审批手续，按照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完成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4）市工信委、市国资委作为改制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协调改制企业积极推进棚改项目实施；（5）市征收办监督和指导项目所在地区（城区）政府做好项目的征搬工作，对承担具体征搬工作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对项目征地搬迁工作中出现的征搬问题进行协调；（6）各县区政府（管委）、市开投集团公司、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钦州临海工业投资公司按照与市政府签订的2015年责任状和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加快落实项目用地和办理项目的前期手续，确保项目于6月底前实现进场动工，9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加快施工进度

	3
	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3700户（具体任务以自治区下达的为准）
	15540
	2775
	2775
	555
	740
	8695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指导各县区制定实施方案，组织督查、验收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民政局、水库移民管理局、卫计委、残联等相关职能部门，各县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1）各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2）各县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在牵头单位指导下具体负责组织本辖区项目实施，落实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4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基本建成30套
	373
	
	
	
	
	373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相关手续的审批，督促项目业主按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开工及加快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钦州矿务局
	负责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加快施工进度，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

	5
	边远地区教师周转房
	建设灵山县20所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的教师周转宿舍
	1097
	1097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布置项目实施，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灵山县政府
	负责组织项目落实

	6
	新增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新增发放租赁住房补贴100户
	27
	27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相关手续的审批，督促项目业主按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开工及加快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民政局，灵山县、浦北县政府
	（1）市财政局及时拨付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资金；（2）市民政局按《钦州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工作期限内配合牵头单位做好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申请对象中的孤老、孤残、孤病、伤残军人、烈属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状况的调查工作；（3）灵山县、浦北县政府按照与市政府签订的2015年责任状和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及时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7
	断头路及小街小巷建设
	燕舞路、明阳街（新华路至滨河西路）、西门街进村道路、五皇新城东侧道路、燕舞路安置小区道路、丽光巷道路、乘龙小区道路、石岭三巷道路、龙安街道路、坛北一巷道路、白屋村道路、新光路（民安街至环宇街段）、银河街（西环路至钦州湾大道段）、沿水路人行道（新兴路至市二医院东门段）等道路的建设
	1000
	
	
	500
	
	5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受市开投集团公司委托代建代管部分断头路、小街小巷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住建委、开投集团公司，钦南区、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按进度拨付项目建设资金；（2）市住建委协助解决项目审批、规划等相关问题；（3）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筹措500万元项目资金；（4）钦南区、钦北区政府负责协调解决项目征地拆迁工作

	8
	市政道路无障碍设施改造
	改造永福东西大街、银河街、文峰北路、钦州湾大道等道路的无障碍设施
	400
	
	
	308
	
	92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建设、管理

	
	
	
	
	
	
	
	
	
	
	配合单位：市住建委、财政局
	（1）市住建委协助解决项目审批、规划等相关问题；（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

	9
	公园基础设施项目
	完善同心园、巾帼花园的灯光、铺装、花架园路、景观桥、坐凳和果皮箱等相关配套设施
	190
	
	
	140
	
	5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建设、管理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园林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2）市园林管理处负责配合施工单位建设

	10
	临时供水管道工程
	敷设沿北进城大道二级公路西侧、新城八路、新城十四路等供水管网
	325
	
	
	
	
	325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开投集团公司
	推进项目建设、现场管理

	
	
	
	
	
	
	
	
	
	
	配合单位：市住建委、市政管理局
	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11
	路灯安装工程
	安装北营社区等小街小巷、滨江北路（二桥至糖厂段）、长田街道皇马社区进村道路及子材西大街道路的路灯
	500
	
	
	5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实施建设

	（1）
	小街小巷路灯安装工程
	北营社区（安置小区）、五马路北一至五巷、五马路南一至三巷、盐埠北一巷等路段安装高8米150W高压钠灯
	200
	
	
	2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实施建设

	（2）
	滨江北路路灯安装工程
	安装二桥至糖厂段路灯（高7.5米150W高压钠灯）
	150
	
	
	15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实施建设

	（3）
	长田街道皇马社区进村道路及子材西大街道路照明工程
	子材西大街安装10米双臂2×250W高压钠灯，长田街道皇马社区进村道路安装高6米30WLED太阳能路灯
	150
	
	
	15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实施建设

	12
	城市排水防涝工程
	建设明阳街排水工程、城中南箱涵清淤工程、缸瓦窑沟疏浚工程、黄晚沟疏通排涝工程、西门街排水沟工程，项目总投资5560万元，2015年计划完成投资1880万元
	1880
	
	
	480
	
	14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推进项目建设；受市开投集团公司委托，代建代管部分排水防涝工程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住建委、开投集团公司，钦南区、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相关项目建设资金；（2）市住建协助解决项目审批、规划等问题；（3）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相关项目的筹资及建设；（4）钦南区、钦北区政府负责解决建设用地的征拆问题

	（1）
	明阳街排水工程
	建设明阳街（新华路至滨江路段）双排1.8米排水管370米，总投资800万元，2014年完成征拆、设计等前期工作，2015年竣工
	400
	
	
	4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受市开发投资集团公司委托进行项目的代建代管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住建委、开投集团公司，钦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2）市住建委协助解决项目审批、规划等问题；（3）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与财政局对接解决建设资金；（4）钦南区政府负责协调解决项目征地拆迁工作

	（2）
	城中南箱涵清淤工程
	城中南箱涵进行清淤约6000立方米，总投资160万元，2015年投入资金80万元，完成清淤3000立方米
	80
	
	
	8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建设、管理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住建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项目建设资金；（2）市住建委配合提供相关箱涵管线位置图纸

	（3）
	缸瓦窑沟疏浚工程
	建设缸瓦窑沟（扬帆大道至钦江段）疏浚工程。总投资1400万元，2015年计划完成投资600万元
	600
	
	
	
	
	6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协调推进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住建委、开投集团公司，钦南区政府
	（1）市住建委协助解决项目审批、规划等问题；（2）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推进项目建设、现场管理；（3）钦南区政府负责解决建设用地的征拆问题

	（4）
	黄晚沟疏通排涝工程
	建设黄晚沟疏通排涝工程。总投资1540万元，2015年计划完成投资500万元
	500
	
	
	
	
	5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协调推进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住建委、开投集团公司，钦北区政府
	（1）市住建委协助解决项目审批、规划等问题；（2）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推进项目建设、现场管理；（3）钦北区政府负责解决建设用地的征拆问题

	（5）
	西门街排水沟工程
	建设西门街排水沟工程。总投资1660万元，2015年计划完成投资300万元
	300
	
	
	
	
	3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协调推进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住建委、开投集团公司，钦南区政府
	（1）市住建委协助解决项目审批、规划等问题；（2）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推进项目建设、现场管理；（3）钦南区政府负责解决建设用地的征拆问题

	13
	城乡农贸市场改造
	对武利镇五利、平山镇东正圩、那蒙镇聚福苑、东升等4个农贸市场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172
	
	
	80
	
	92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灵山县、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灵山县、钦北区政府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1）
	灵山县武利镇五利市场改造升级项目
	拆除市场旧地板、摊台、货架、排污沟，重新铺设地板、排污沟，建造摊台、货架，安装消防等市场设施
	41
	
	
	20
	
	21
	2015年

1－10月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灵山县政府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灵山县政府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2）
	灵山县平山镇东正圩农贸市场
	新建农贸市场两栋，一层，建筑总面积800平方米
	42
	
	
	20
	
	22
	2015年

1－10月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灵山县政府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灵山县政府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3）
	钦北区那蒙镇聚福苑农贸市场改造项目
	新建肉类摊台、鸡鸭摊台、蔬

菜摊台等各类摊台；改造排污、水电设施，安装消防设施，宣

传栏、行业牌，公厕等
	48
	
	
	20
	
	28
	2015年

1－10月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钦北区政府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4）
	东升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
	钢架棚、视频监控、用电线路、广场停车场等升级改造
	41
	
	
	20
	
	21
	2015年

1－10月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钦北区政府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七
	农补惠民工程
	小计（3项）
	26769
	26769
	
	
	
	
	
	
	

	1
	农资综合补贴
	补贴种粮农民，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成本提高的困难
	16906
	16906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筹措资金，制订资金分配方案，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指导县区财政部门开展相关管理工作，配合自治区绩效办开展绩效考评工作

	
	
	
	
	
	
	
	
	
	
	配合单位：市农业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根据各自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2
	农机具购置补贴
	补贴购置各种农机具9000台
	1700
	17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农机局
	组织实施、指导监督全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联合市农机局共同行文制定2015年钦州市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按自治区规定的比例安排市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加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监管，督促县（区）财政局做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工作；（2）各县区政府（管委）按自治区规定的比例安排县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加大扶持力度，确保当地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顺利实施

	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根据自治区核定我市大中型库区移民数量，按照国家确定的补助标准，对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区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
	8163
	8163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水库移民管理局
	组织实施、指导监督全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根据各自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八
	生态惠民工程
	小计（3项）
	6565
	1690
	3876
	850
	150
	
	
	
	

	1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加强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监督管理，发放53.4万亩公益林管护补助
	701
	690
	12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负责监督各县区公益林管护补偿基金发放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
	负责管护公益林，按要求完成补偿基金发放任务

	2
	“美丽钦州•生态乡村”村屯绿化
	建设322个绿化示范村屯
	4864
	
	3864
	850
	15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负责牵头组织、指导实施村屯绿化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农业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资金的预算管理、资金拨付、监管以及整合本级财政资金，督促县区财政局做好资金管理工作；（2）市农业局负责指导果树苗木的培育，协助做好果树苗木供应；（3）各县区政府（管委）按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3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建设银河街片区污水截流项目，将银河街片区污水泵送至河西污水处理厂处理。总投资2839万元，2015年计划完成投资1000万元
	1000
	10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职责：负责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推进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环保局、市政管理局、城投公司，钦北区政府
	（1）市环保局、市政管理局根据各自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2）市城投公司负责推进项目建设、现场管理；（3）钦北区政府负责解决建设用地的征拆问题

	九
	文化惠民工程
	小计（12项）
	4006
	1314
	1603
	373
	216
	500
	
	
	

	1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建设55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项目数量、资金以自治区下达文件为准）
	1375
	
	1100
	165
	11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统筹协调

	
	
	
	
	
	
	
	
	
	
	配合单位：市文明办、卫计委、财政局、住建委、国土资源局、基层办，各县区政府
	（1）市直部门加强沟通，密切配合，齐抓共管；（2）各县区政府全面负责本县区项目建设

	2
	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项目
	对全市群众艺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免费向群众开放后的正常运转经费给予补助
	545
	436
	87
	4
	18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监督、指导免费开放项目实施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负责及时下达上级及市本级补助经费；（2）各县区政府负责落实配套资金，协助加快项目实施

	3
	文艺演出活动
	开展市本级“广场大家乐”群众文化活动55场、“和谐之声”文艺演出进农村100场，举办农村文艺汇演，扶持村级优秀文艺队
	88
	
	
	88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群艺馆，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及市本级补助资金，加强资金监管；（2）市群艺馆协调、指导相关单位开展“广场大家乐”活动；（3）各县区政府配合抓好文艺演出工作，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1）
	举办“广场大家乐活动”
	开展市本级“广场大家乐”群众文化活动55场
	25
	
	
	25
	
	
	2015年

3－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协调解决文化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群艺馆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市本级补助资金；（2）市群艺馆负责协调、指导相关单位，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2）
	“和谐之声”文艺演出进农村
	组织市直文艺团体开展“和谐之声”文艺演出进农村100场
	50
	
	
	5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市直文艺团体下乡演出100场，协调指导各县区开展活动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市本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协调、指导各县区文化部门，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完成任务

	（3）
	扶持优秀村级文艺队
	举办农村文艺汇演，扶持优秀村级文艺队
	13
	
	
	13
	
	
	2015年

9－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协调、指导开展文艺汇演，评选优秀村级文艺队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经费；（2）各县区政府协助做好扶持工作

	4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建设乡镇无线发射站5个
	469
	186
	171
	72
	4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及市本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负责列入项目、督促推进

	5
	农家书屋项目
	建设示范（数字）农家书屋12家，更新320家农家书屋出版物（项目数量、资金以自治区下达文件为准）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督查全市完成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负责督查各自辖区完成

	6
	农村电影公益性放映
	在全市所有行政村每年每村放映12场电影
	266
	178
	44
	14
	3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及市本级补助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列入项目、督促推进

	7
	中小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放映
	在全市中小学校每学期放映2场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500
	
	
	
	
	5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教育局
	（1）市财政局负责工作督查，落实资金；（2）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8
	开发园区电影放映
	送电影进开发园区
	48
	
	
	30
	18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工信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市财政局负责市本级补助资金及时下达；（2）市工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落实配套资金，协助加快项目实施

	9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建设2个乡镇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3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55
	
	55
	
	
	
	2015年

3－12月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向自治区体育局申请项目、指导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
	负责落实建设场地及安装实施工作

	10
	全民健身路径工程
	建设全民健身路径10条
	50
	
	50
	
	
	
	2015年

3－12月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向自治区体育局申请项目、指导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
	负责落实建设场地及安装实施工作

	11
	全民体育健身工程
	建设体育综合馆1个，室外门球场1个，安装乒乓球台20张
	226
	130
	96
	
	
	
	2015年

3－12月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向自治区体育局申请项目、指导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
	负责落实建设场地及安装实施工作

	1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
	钦州城区十三个体育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384
	384
	
	
	
	
	2015年

3－12月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开投集团公司，钦北区政府，钦州超越体育运动馆
	配合做好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工作

	十
	交通惠民工程
	小计（2项）
	140
	
	40
	
	
	100
	
	
	

	1
	农村便民候车亭建设
	建设10个农村便民候车亭
	40
	
	4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落实建设计划及上级补助资金，督促业主单位完成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各县区政府
	协调落实农村便民候车亭用地选址

	2
	市区公交候车亭建设
	建设20个市区公交候车亭
	100
	
	
	
	
	100
	2015年

1－12月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督促业主单位完成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住建委、市政管理局、公安交警支队
	（1）市住建委负责落实规划、选址；（2）市市政管理局负责涉及迁移绿化、通电照明和沿街店铺阻扰施工问题；（3）市公安交警支队负责配合选址


　－1－
－1－　

